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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1,615,436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1年 5月 19日。
2021 年 4 月 26 日，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经审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
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相
关解除限售事宜。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08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615,43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19,677,923 股的 0.7354%。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股票数量为 1,145,503 股，占目前总股本的 0.5214%；预留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票数量
为 469,933股，占目前总股本的 0.2139%。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8年 10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8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 年 11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
情况的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8年 11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5、2018年 11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6、2019年 1月 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相关事项的调整程序合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的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7、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年 1月 2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9年 1月 15日。

8、2019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陆裕刚、申靖、龚倩倩三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11,174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授予价格 3.89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9、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将授予价格由 3.89元调整为 3.887元。

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
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向 17名激励对象授予 939,866
股，公司股本变更为 221,090,891股。

10、2019年 9月 10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李学贤、陈忠华、
王云松、张潇飞四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53,832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授予价格 3.887元。

11、2020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陈政伟、高飞林两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 17,19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887元。 鉴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第一个考核年度（2019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未能达标，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0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193,999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 3.887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2、2020年 8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因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后为 3.844元；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后为 5.737元。 会议同时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万海军、江明湘、曾柒三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7,942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授予价格 3.844元。

13、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程东杰、张翼雄、廖燕波、于方君四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 65,21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限制性授予价格 3.844元。

二、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一）锁定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2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3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为
30%；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日起 1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日起 2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19 年 1 月 2 日，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15 日；预留部分授予
日为 2019年 8月 26日，上市日为 2019年 9月 25日。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经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3

（1）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
考核目标如下：
以 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且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 69%，且为正数。
（2）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
考核目标如下：
以 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且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 69%。
注：“净利润”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勤信审字[2020]第 0870 号”《审计报
告》(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勤信审
字（2021）第 1137 号”《审计报告》（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不低于 20%；2020
年度净利润较 2018 年度净利润的增长率不低
于 69%。 因此，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
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
核目标已经达成。

4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个人上一
年度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划分为 A、
B+、 B-、 C、 D 五档，分别对应不同的解锁比例，具体如下：
（1）考核结果为 A或者 B+，解锁比例为 100%；
（2）考核结果为 B-，解锁比例为 80%；
（3）考核结果为 C，解锁比例为 50%；
（4）考核结果为 D，解锁比例为 0%。
激励对象当年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1） 首次授予的 101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度考
核结果均为 A 或者 B+， 本次解锁比例为
100%。
（2）预留授予的 17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度考核
结果均为 A或者 B+，本次解锁比例为 100%。

综上，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届
满，相应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对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并按照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办理后续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在限售期考核期间，有部分对象因离职及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考核期未

达标等原因，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除
上述原因造成数量变动外，本次实施的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
不存在任何差异。

四、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售股的上市流通安排
1、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08人（合计为 118人，其中 10人同时参与了首次授予、预

留部分授予， 计 108 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615,43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19,677,923股的 0.7354%。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票数量为 1,145,503 股，占目
前总股本的 0.5214%； 预留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票数量为 469,933 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
0.213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1年 5月 19日。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授予批
次 姓名 职务 持有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实际可上市流
通 股 份 数 量
（股）

首次授
予

梁学军 副总经理 97,024 41,582 55,442 27,256

谷宁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34,914 14,963 19,951 8,728

骨干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9
人 2,540,904 1,088,958 1,451,946 1,088,958

小计 2,672,842 1,145,503 1,527,339 1,124,942

预留授
予

杨晗鹏 董事、副总经理 69,000 69,000 69,000 69,000

刘杰 董事、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69,000 69,000 69,000 69,000

骨干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人 663,866 331,933 331,933 331,933

小计 939,866 469,933 469,933 469,933

合计 3,612,708 1,615,436 1,997,272 1,594,875

注：1、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涉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未纳
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2、 激励对象中有 10名人员同时参与首次授予、预留授予。
3、 根据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1）高级管理人员梁学军先生本次可解除限售 41,582 股，高于

其持股总量 109,024股的 25%，因此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其持股总量的 25%，即 27,256 股，其余
部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继续锁定；（2）
高级管理人员谷宁先生本次可解除限售 14,963 股，高于其持股总量 34,914 股的 25%，因此实际可上
市流通的数量为其持股总量的 25%，即 8,728股，其余部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继续锁定；(3)高级管理人员杨晗鹏先生、刘杰先生本次可解除
限售数量均为 69,000 股，占其持股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15.54%、15.53%，本次解除限售的 69,000 股均
可全部上市流通。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注册资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注册资本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5,607,655 43.5217% -1,594,875 94,012,780 42.7957%

其中：1、高管锁定股 91,929,732 41.8475% 20,561 91,950,293 41.8569%

2、股权激励限售股 3,677,923 1.6742% -1,615,436 2,062,487 0.938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070,268 56.4783% 1,594,875 125,665,143 57.2043%

三、股份总数 219,677,923 100.00% 0 219,677,923 100.0000%

注：1、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股权激励限售股”、“总股本”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部分
限制性股票；2、上述变动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暨回购注销相关事
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1-028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4、议案 7.00 涉及关联交易，投票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
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年 5月 13 日 14:00 在西安市东新街 319 号 8 幢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3 日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 9:
15-15:00。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朝晖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 代表股份 2,444,051,61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6819％，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243,994,3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205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00,057,2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760％;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321,021,28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824％。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议案 1.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607,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8％；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577,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6％；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71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607,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8％；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577,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6％；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71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607,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8％；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577,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6％；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230,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71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83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3％；反对 211,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9,6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41％；反对 211,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1年度自有资金投资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指标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83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3％；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83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3％；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分项表决）。其中，议案 7.01、

7.03 及 7.04 关联方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合计为
1,664,533,859股；议案 7.02 及 7.04 关联方股东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代表股份数合
计为 458,496,467股。

议案 7.01 公司及子公司与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304,09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6％；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2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5,341,48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2％；反对 213,658 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3 公司及子公司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304,09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6％；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4 公司及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7,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4％；反对 21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3,833,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1％；反对 218,45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80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218,45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听取了以下事项(非表决事项)：
议案 9.00 听取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议案 10.00 听取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0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议案 11.00 听取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议案 12.00 听取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宏远律师、牛晨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820 股票简称：*ST节能 公告编号：2021-058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ST节能、证券代码：000820）最近二十个
交易日股价累计涨幅达到 122.12%，公司现就相关情况做如下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破产重整不确定性的风险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已裁定批准《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并终止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重整程序，详见南京中院于 2021年 4月
22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披露的《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
序-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院已收到重整投资人汉宸(武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亿元重整投
资款并已转入破产管理人账户用于清偿江苏院的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截至目前，职工债
权已清偿完毕，但江苏院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江苏院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南京中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南京中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
的执行，宣告江苏院破产。

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相关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自 2017 年末发生流动性困难，出现债务逾期，职工薪酬不能按时支付，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业务规模大幅萎缩。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院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仍存在未能得到执行而重整失败的风险。 若

重整失败，江苏院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江苏院被宣告破产，公司将失去对江苏院的控制
权，又因为江苏院是公司唯一经营实体，将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1）0102259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谨慎投资。

三、控股股东业绩承诺补偿尚未完成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 2016年至 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累计未达到

公司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承
诺的盈利数 120,000 万元。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神雾集团通过重大资产获得公司 349,410,462 股， 该股份已全部被质押
和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截至目前神雾集团不具备以股份履
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神雾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累计被司法拍卖和划转
110,810,462股。神雾集团持有的公司其他股份仍存在被司法处置的风险，可能导致公司股权不稳定，
可能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和生产经营及管理造成影响。

四、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修订）》14.3.1 条第（一）、（二）项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五、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1 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 14.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
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14.3.7
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六）因不符合第 14.3.7 条规定的条
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有权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风险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

七、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截止目前，神雾集团持有公司 238,6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7.4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

股份已全部质押，且已全部被冻结和轮候冻结，存在被提起拍卖和强制处理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神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已累计被拍卖和司法划转 110,810,462 股，若其所持

公司股份继续被提起拍卖或强制处理，则公司控制权存在变动的风险。
八、公司董监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 3 个月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不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820 股票简称：*ST节能 公告编号：2021-059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经公司核查，该报告书“第五节
前 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内容需要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更正内容
更正前：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上述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未有买卖公司

股份的情况。
更正后：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上述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

的情况如下：

姓名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成交均价
(元)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神雾集团 2020年 11月 26日 司法划转 \ 19,800,000 3.11%

神雾集团 2021年 1月 8日 司法划转 \ 16,810,000 2.64%

合计 36,610,000 5.75%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其他内容不变，《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更新后）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1-044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条件已成就，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00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337,474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84%；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 5月 17日。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满足，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目前公司 800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8,337,47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票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解除限售手续。 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2019年 1月 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
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北京金杜律师事务
所就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公司于 2019年 2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官网 (www.
nanyangcable.com)对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年 2月 1日起至 2019年 2月
10日，公示时间不少于 10天。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截至 2019年 2月 10日公
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公司于 2019年 2月 1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19年 2月 18日，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
案。 公司实施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
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议案后，公司于 2019年 2月 19日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19年 3月 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
核实。 2019年 3月 7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五）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来源
为定向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六）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登
记完成公告》《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来源为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完成公告》。

（七）2020年 5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可行权/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九） 公司分别 2020年 8月 3日、2020年 8月 4日办理完成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手续， 并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2021 年 5 月 7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是否
成就发表了核实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一）2020年 5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离职的 7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561,2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在职且考核结果不是“A”的 19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导致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不能解除限售的 255,993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前述两种情形
合计回购注销股份 817,193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二）2021 年 5 月 7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对担任监事的杨艳芳女士及离职的 59 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22,7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在职且考核结果不是“A”的 155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导致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不能解除限售的 152,562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前述情形合计回购注销股份 775,282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披露的《关
于回购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41）。

公司后续将会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除此之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经披
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限制性股份第二个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申请解除限售所获总
量的 30%。

公司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9年 3月 19日，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已经届满。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左栏所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公司 2020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杨艳芳
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不
符合激励资格及条件。 除前述情形外，其
他激励对象未发生左栏所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0 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 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 6.5亿元；
上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是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净利润”
需要剔除本次及后续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 0010760 号《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营业收
入为 2,832,340,507.87 元；相比 2018 年增
长率为 62.76%，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 A、B、C、D、E五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
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结果 A B C D E
解除限售比例 100% 90% 80% 60% 0%

本次激励计划 2020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如下：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除
杨艳芳女士被选举为监事、59 名激励对
象离职及 8 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E”
外，其余 800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
标”（考核结果为“A”、“B”、“C”、“D”），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5、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情形包括失去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 发生职务变更、
离职、身故等，针对不同情形处理方式各异。其中，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
员、劳动合同期满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中，有 59名离职。
前述离职人员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该等
已获授股份公司将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条件已满足，除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杨艳芳女士、离职人员及个人绩效考核“不达
标”（考核结果为“E”）人员外，同意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800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337,474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 5月 17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共为 800 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337,474 股，

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1,176,932,446股的 0.7084%。
3、激励对象本次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已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继
续锁定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李雪莹 董事长、总经理 2,600,000 780,000 780,000 78,0000 1,040,000

孔继阳 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120,000 50,000 160,000

吴亚飚 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60,00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797人） 24,837,820 7,266,270 7,317,474 0 9,935,128

合计 28,237,820 8,286,270 8,337,474 950,000 11,295,128

说明：
（1）本次激励计划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李雪莹女士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起担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孔继阳先生、吴亚飚先生分别自 2020年 10月 26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本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之和”的差额，系因第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有部分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是“A”，相应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所致。 剩余未解限的数量，以假设本次
可解限股票全部解限，且本次拟回购注销的股票全部完成回购注销为依据测算。

（3）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
可上市流通股份，其买卖公司股份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五、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37,915,317 3.22 950,000 8,337,474 30,527,843 2.59

高管锁定股 5,978,296 0.51 950,000 0 6,928,296 0.5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1,937,021 2.71 0 8,337,474 23,599,547 2.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9,017,129 96.78 7,387,474 0 1,146,404,603 97.41

三、总股本 1,176,932,446 100.00 0 0 1,176,932,446 100.00

注：
（1）上表中，“总股本”为截至 2021年 5月 12日的总股本数量，“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总股本”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
（2）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3）上表中，上市流通后高管锁定股与股权激励限售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之和与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该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并注销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1-045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年 3月 25日和 2021年 4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71,812,446元变更为人民币 1,176,932,446元，公司总股本由 1,171,812,446股变更为 1,176,932,446股，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3月 26日、2021年 4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工商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1929358117

住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3号 3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雪莹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壹亿柒仟陆佰玖拾叁万贰仟肆佰肆拾陆元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
件销售；智能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销售代理；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教育咨询服务（不得
从事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以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进出口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85年 08月 3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ST全新 公告编号:2021—043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2021 年 5 月 11 日、5 月 12

日、5月 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收到其他股东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经电话及邮件询证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股

票异常波动期间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未买卖公司股票，截止本公告披露，汉富控股未做回复。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二） 2021年 4月 29日公司披露了 2020年年报，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一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 14.3.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年 4月 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1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本规则触及
14.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
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
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5、虽符合第 14.3.7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6、因不符合第 14.3.7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公司因触及第 14.3.1 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出现前款第 4

项至第 6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款第 1项至第 3项情形
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若公司 2021 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21-045
转债代码：128033 转债简称：迪龙转债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迪龙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658 股票简称：雪迪龙

债券代码：128033 债券简称：迪龙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自 2021年 5月 17日起恢复转股。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北京雪

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
券简称：迪龙转债；债券代码：128033）于 2021年 5月 7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规定， 迪龙转债将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 2021年 5月 17 日起
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